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隨水費附徵或代收項目表  （附表二） 

本處目前隨水費附徵或代徵項目包括：水源保育與回饋費、清除處理費、污水下

水道使用費、分段加壓維護管理費 4項，說明如下： 

附徵或代收項目名稱 說明 

一、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 

（一）附徵依據 依自來水法第 12-2條及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費辦法

第 2條辦理。 

（二）附徵對象 本處經主管機關劃定公布之水質水量保護區為「新

店溪青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」，用戶之用水來源

係取自該保護區者，均為附徵回饋費之繳費人。 

（三）附徵百分比 依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費辦法第 4及第 5 條規定計

算，請詳閱本處網站/常見問答/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問

答集。 

（四）計算公式 附徵水源保育與回饋費＝用水費（不含營業税） × 

附徵百分比（%） 

二、清除處理費  

（一）附徵依據 

 

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4條第 2項訂定之一般廢棄物清

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附徵對象 本處供水轄區內，除臺北市、臺北縣永和市已改為

垃圾隨袋徵收外，其餘地區用戶均需隨水費附徴清

除處理費。 

（三）計算公式 依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

1款及第 5條規定，接管使用自來水者按用水量徵

收清除處理費。 

清除處理費=代徵費用×實際用水度 

請詳閱本處網站/常見問答/收費類/有關收費事項/水

費應繳總金額如何計算。 

三、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 

（一）附徵依據 依下水道法第 26 條及臺北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

收自治條例辦理。 

（二）附徵對象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按已接用本市

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用戶造冊，交由本處代徵者。 

（三）計算公式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＝代徵費用×總用水度 

請詳閱本處網站/常見問答/收費類/有關收費事項/水

費應繳總金額如何計算。 



附徵或代收項目名稱 說明 

四、分段加壓維護管理費  

（一）附徵依據 依 71年 4月 10日府水企字第 15020號函及 94年度

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審議意見辦理。 

（二）附徵對象 本處接管集合社區及配合市辦山坡地重劃區之自來

水用戶應繳自來水加壓設備管理維護費，依分段段

數收取。 

（三）計算公式 分段加壓維護管理費視加壓段數收取，請詳閱本處

網站/常見問答/收費類/有關收費事項/水費應繳總金

額如何計算。 

 


